
罗牛山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关于对会计师事务所对内部控制有效性出具非标准

审计报告涉及事项的专项说明 

一、非标准内部控制审计报告涉及事项说明 

中审亚太会计师事务所（特殊普通合伙人）对罗牛山股份有限公

司（以下简称 “公司”）2014 年度内部控制进行审计，并出具了带

强调事项的《内部控制审计报告》（中审亚太审字〔2015〕010201-1

号）。导致带强调事项的事项内容如下： 

“我们提醒内部控制审计报告使用者关注贵公司财务报告内部

控制存在的重大缺陷及整改情况： 

1、关联方识别程序 

公司在关联交易管理中缺少识别、获取及确认关联方信息的机制。

公司 2014 年修订了《罗牛山股份有限公司关联交易管理制度》、制

订了《罗牛山股份有限公司关联交易日常管理细则》。对于关联方识

别、申报、关联交易定价的原则、决策权限、回避表决、审议程序和

披露等提供了具体的控制办法，保证关联方的有效识别，关联交易的

及时审批和披露。 

2、工程项目管理 

公司的收入主要来源于畜牧、食品加工、教育、房地产以及工程

施工，业务较为分散。根据公司发展战略，公司近年来将业务的重心

放在畜牧和食品加工行业；同时工程施工行业的整体不规范也加大了

公司管理的难度。公司果断采取了规避风险的应对措施，处置了相关



业务。对于房地产业务的管理，公司于 2014 年 9 月制定了《锦地翰

城项目新交房管理办法》、《罗牛山股份有限公司房地产分公司收入管

理办法（试行）》等制度。对交房流程、交房过程中相关单据的流转、

各环节的具体责任人等进行了明确。在房地产销售收入确认的过程中

对收入确认的原则、条件、时点以及流程进行了规范，并在财务报告

的会计政策部分进行了披露。 

贵公司管理层已识别上述重大缺陷，并已经完成了整改。将其包

含在贵公司 2014 年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中。 

本段内容不影响已对财务报告内部控制发表的审计意见。 

二、导致强调事项对公司内部控制有效性的影响程度 

上述强调事项所涉及的重大缺陷，公司已在 2014 年第四季度完

成全部整改工作，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《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》

规定，公司于 2014 年 12 月 31 日保持了有效的财务报告内部控制。 

三、公司董事会对强调事项的意见 

公司董事会对中审亚太会计师事务所出具带强调事项段的无保

留意见审计报告予以理解。 

公司针对强调事项所涉及的内部控制缺陷积极组织整改，进一步

修订和完善关联交易管理和房地产业务管理方面的内控制度，加强公

司治理，规范经营行为，建立有效的管理流程和风险防控机制，努力

提升内控管理水平。 

公司董事会将持续加强对董事、监事、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其他相

关人员进行证券法律法规的学习培训，提高认识，提升遵章守法的自



觉性，建立完善重大信息内部报告机制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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